
附件2

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第二版）

序号 监管事项 监管对象 监管方式 监管主体 监管措施 监管依据

1

食品生产单位现场监督检
查（主要包括：生产环境
条件、进货查验结果、生
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结
果、贮存及交付控制、不
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
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
事故处置等情况）

食品生产
单位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市场监管

部门

1.编制年度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实施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2.每年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
者的日常监督检查，原则上应当
覆盖全部项目；
3.日常监督检查结果应当记入食
品生产者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4.就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书面
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2
对告知承诺和后置现场审
查发证的获证企业开展现
场监督检查

工业产品
（包括食
品相关产
品）生产
单位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
市场监管

部门

1.对通过告知承诺审批程序和后
置现场审查审批程序取证的获证
企业开展现场核查；
2.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书
面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3.发现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有虚假
内容的，发证机关依法撤销其许
可证。

《产品质量法》
《食品安全法》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原
国家质检总局156号令）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
7号）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2号）
《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5号）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推进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关工作
的通知》（晋市监发〔2022〕1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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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管事项 监管对象 监管方式 监管主体 监管措施 监管依据

3
重要工业产品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

重要工业
产品生产
、销售单

位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
市场监管

部门

1.按照市场监管总局部署，每年
制定风险排查整治事项计划并组
织实施；
2.按照省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靶
向治理整治文件精神开展质量安
全相关检查工作；
3.对发现的风险隐患问题，报同
级人民政府会同相关行业部门采
取相关措施；
4.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书面提出
限期整改要求。

《产品质量法》
《食品安全法》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原
国家质检总局156号令）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2号）
《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5号）
市场监管总局年度排查整治相关文件

4
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及结
果的合规性、有效性的检
查

强制性产
品认证指
定认证机
构、指定
实验室，
重点是强
制性产品
认证获证
组织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市场监管

部门

1.每年制定检查工作方案，抽取
辖区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10%，并
明确重点产品，对证书涉及的强
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开展监督检
查，检查结果主动公开；
2.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严查认
证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四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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